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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电子邮件

及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在深

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六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

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７

名，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公司

的正常决策和运作，在新一任董事被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前，现任董事应继续履行董事职务。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现同意第二届董事会候

选人如下：

１

、提名刘肇怀先生、张衍锋先生、林冲先生、华元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２

、提名朱学峰先生、李沐曾先生、房玲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与独立董事候选人将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

进行选举。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上述

董事候选人逐项表决、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将在其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上述新聘任的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

公司已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商务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

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北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存放募集资金。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投资者权益，同意公司与上述五家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０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拟按照公司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实施结果对《公司章程（草案）》作进一步的完善，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现根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依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特别规定》

等相关规定，对《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修改如下：

１

、原《公司章程》第三条 公司于

××××

年

××

月

××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万股，于

××××

年

××

月

××

日在

××

证券交易所上市。

修改为：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

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万元。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４７００

万元。

３

、原《公司章程》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

分公司集中

存管。

修改为：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存管。

４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４７００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

××××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

体。

修改为：公司指定《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

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３

，

７００

万股普通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原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增至

１４

，

７００

万股，注册

资本由原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４

，

７００

万元。 因此，公司拟于近期办理注册资本变

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结束后，根据本次发行情况办

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五、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肇怀，男，

５３

岁，美籍华人，

１９９５

年取得美国国籍，中山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本科毕业，

美国犹他大学物理学硕士、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机工程系博士后研究员，美国

ＮＥＣ

普

林斯顿研究院研究员，曾在国外发表科研论文

４４

篇。

１９９３

年成立美国洛泰克有限公司，担任总

裁。

２０００

年成立

ＩＮＦＩＮＯＶＡ

，

ＬＬＣ

，担任总裁。 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任本公司前身英飞拓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有限”）董事长。 现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英飞拓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裁、美国英飞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英飞拓（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ＪＨ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ＬＣ

总裁、 深圳市洛泰克实业有限公司监事职务。 曾被评为 “改革开放

３０

年影响中国安防

３０

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中国公共安全》 杂志社评选） 和 “中国交通信息产业

１０

周年优秀企业家”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中国交通信息产业》杂志社评选）。 直接持有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７０

万股股份， 通过

ＪＨ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ＬＣ

间接持有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８０

万股股份，合

计持股比例为

７１．０９％

， 与公司副董事长张衍锋为姻亲关系， 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恺祥为叔

侄关系，与公司监事刘祯祥为叔侄关系，为

ＪＨＬ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ＬＬＣ

的实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与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

的情况。

张衍锋，男，

４８

岁，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深圳市安迪凯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开始，任英飞拓有限董事、总经理。 现担任本公司总经理、英

飞拓软件公司执行董事职务。 未持有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刘肇怀为姻亲关系，除此之外，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

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林冲，男，

４６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佛山市海业集团公司软

件工程师、深圳市安迪凯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主管，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开始，任英飞拓有限董

事、副总经理。 现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未持有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

罚的情况。

华元柳，男，

４４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安定宝（亚洲）有限公司深圳

代表处技术工程师、深圳安迪凯工程师，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加入英飞拓有限，历任产品经理、董事兼

生产部经理。 现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未持有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上

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

情况。

朱学峰，男，

７０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 曾任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主任、电子与信息学院院长、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院

长、校长助理。 曾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中国自动化学会过程检测与仪表委员会理事、中国

自动化学会过程控制委员会常务理事、广州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广州市电子集团独立董事。

现任广州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未持有深圳英飞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

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李沐曾，男，

６３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嘉应学院副教授。 曾任嘉应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系主任、梅州市电子学会第五届理事长、广东省电子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政

协梅州市第四届常委。 未持有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房玲，女，

４６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深圳南油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南油有线广播电视台财务部经理，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任职。现任深圳市迪威特数字视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未持有深圳英飞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

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８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一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电子

邮件及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一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在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六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监事会主席王卫香主持会议，董事会秘书刘

恺祥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监事会审议，认为郭曙凌先生、范宝战先生符合公司监事履行职责的相关要求，任职

资格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提名郭曙凌先生、范宝战先生

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以上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后

与职工代表监事林佳丽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自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任期三年。

新聘任的监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范宝战，男，

２５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开始，任公司采购

工程师。现担任公司采购工程师职务。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

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郭曙凌，男，

３４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深圳市晶都酒店网络工程师，

自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开始，任英飞拓有限网络工程师。 现担任本公司网络工程师职务。 与上市公司

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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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现就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四、会议召集人：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议题：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提名刘肇怀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１．２

提名张衍锋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１．３

提名林冲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１．４

提名华元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１．５

提名朱学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６

提名李沐曾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７

提名房玲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中的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选举将分别实行累积投票制。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１

提名郭曙凌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３．２

提名范宝战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该议案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一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

本议案中的监事选举将实行累积投票制。

六、出席人员：

（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七、会议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八、会议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持股

东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

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领取会

议相关资料。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星期

三）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九、会议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

邮编：

５１８０３３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９６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０９８１６６

联系人：刘恺祥

十、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附件：授权委托书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单位（个人）出席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题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编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票（股）

１．１

选举刘肇怀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２

选举张衍锋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３

选举林冲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４

选举华元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１．５

选举朱学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６

选举李沐曾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７

选举房玲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票（股）

３．１

选举郭曙凌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３．２

选举范宝战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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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５６

号文核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Ａ

股）

３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５３．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９９

，

０６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３

，

６５６．３９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８５

，

４０３．６１

万元，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立信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０

］

１８６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平安证券”）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商务支行、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营业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北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

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 上述五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内容如下：

１

、 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商务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

户”），账号为

０１５２１００４３１９５６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专户中

２４

，

８９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视频监控产品技改扩建项目， 其余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４４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期限

３

个月。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

方式续存，并通知平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２

、公司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７３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４８８４８０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专户中

９

，

８１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光端机系列产品技改扩建项目， 其余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９

，

９０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期限

３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

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平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３

、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

号为

４５５５２００００１８３９３００００３３２７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专户中

８

，

９９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其余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３４

，

９０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期限

３

个月。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

存，并通知平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４

、公司在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８１２０００１９８２０２２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２０４

，

７２４

，

１２６．００

元，该专户中

７

，

２６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研发中心技改扩建项目，其余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２０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期限

３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

续存，并通知平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５

、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４５４１２００００１８３９３０００００２３４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该专户用

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５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期限

３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平安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平安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平安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银行应当配合平安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平安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

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平安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潘志兵、王会然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

的资料；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平安证券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平安证券。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平安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平安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平安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银行，同时向公司和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平安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其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其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平安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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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届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将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

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对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选进行推荐

和选举，会议由工会主席张文赞先生主持，经职工代表大会认真审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一致同意选举林佳丽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林佳丽女士将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林佳丽女士简历详

见附件）

上述职工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附件

林佳丽，女，

３０

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自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开始，任英飞拓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文档管理工程师。现任本公司文档管理工程师。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

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9

2011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二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６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

２０１０

年度

发电量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度，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累计完成发电量

１９６．７８

亿千瓦时，

其中：火电

４５．４７

亿千瓦时，水电

１４９．６３

亿千瓦时，风电

１．６８

亿千瓦时；现将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各电

厂

２０１０

年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单位：亿千瓦时

序

号

电厂名称

装 机

（万千瓦）

持股比例

（

％

）

２０１０

年度发电量

２００９

年度发电

量

同比增减

（

％

）

１

大化水电厂

５６．６ １００ ２４．２０ ２５．１０ －３．５９

２

百龙滩水电厂

１９．２ １００ ８．３２ ８．６５ －３．８２

３

乐滩水电厂

６０ ５２ ２６．５３ ２８．５９ －７．２１

４

平班水电厂

４０．５ ３５ １０．２４ １２．７８ －１９．８７

５

天龙湖水电厂

１８ １００ ９．３１ ９．１６ １．６４

６

金龙潭水电厂

１８ １００ ９．１０ ８．８９ ２．３６

７

合山火电厂

６６ ６０ ４５．４７ ３１．５１ ４４．３０

８

烟台东源风电

８．９ １００ １．６８ ０．３５ ３８０．００

９

岩滩水电厂

１２１ ７０ ６０．３８ － －

１０

仙女堡水电厂

７．６ １００ １．５５ － －

合计

４１５．８ － １９６．７８ １２５．０３ ５７．３９

注：公司对岩滩公司的

７０％

股权收购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

日完成。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披露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 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０００

万元

－６５００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１５０％－１８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０％ －３１０％

盈利：

２３２２．３１

万元

盈利：

8800

万元

-9500

万元

二、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太阳能光伏装备产品的市场拓展较快，公司加快了光伏装备产品

的生产进度，使得报告期内相关产品的交货数量有所增加；同时，由于公司光伏装备产

品进入了规模化经营阶段，公司相应加强了相关产品的工艺与技术改进工作，使得公

司光伏装备产品的总体盈利能力也得到了同步提升。 因此，预测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加快。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６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公司一

楼大会议室召开。 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

式送达给各位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何金明董事长召

集并主持，与会董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公司购置湖南长沙市“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

房产的议案》。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人人乐”）与湖南融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晟公司”）签订《房产租赁合同》，融晟公司将该公司开发建设

的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至地上第三层的房产出租给长沙人人乐用于开办大型综合性

超级市场和大型百货商场之用。 该店被命名为长沙岳麓店（见《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招股说明书》第

１－１－３０３

页），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杜鹃路

９９

号。

现融晟公司拟将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的商业裙楼公

开出售，经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现场勘查、评估，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

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的商业裙楼面积为

２９

，

１１１．８７

平方米，评估价值为

１６

，

９１９．４３

万元。

经与融晟公司协商，双方初步商定，上述房产的购房款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在协议签

订后五个工作日付清。 融晟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将出售房产按照协议约定的标准交

付给长沙人人乐。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此次收购资产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议后认为：“公司收购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

第四层房产，有利于提升长沙人人乐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本公司迅速在湖南地区立足，对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持续发展。 本次收购资产不存在关联交易，该项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为依据，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对交易对方无任何利益倾斜行为，未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鉴于前述原因我们同意上述购买资产事宜。 ”

一旦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全部购房款。

长沙岳麓店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次交易直接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变

更，依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六章《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及《人人乐连锁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本次交易董事会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股东

大会开会日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的公告及相关审核意见，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

＜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审计委员会委员为：义志强先生（独立董事）、刘鲁鱼先

生（独立董事）、蔡慧明先生。因蔡慧明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其本人提出不再担任审计委员

会委员。 因此，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肖才元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另外两名审计委员会成员不变。 现任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 义志强先生

（独立董事）、刘鲁鱼先生（独立董事）、肖才元先生。 其中，义志强先生（独立董事）担任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肖才元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出生，法律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有色金属

（深圳）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正翰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广东省律师协会行政法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现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公司法律业务委员会主任、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始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肖才元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与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数

５％

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

乐商业有限公司购置湖南长沙市“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

层房产的独立意见》、《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管理制度》全文刊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６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人人乐”）拟以现金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收购湖南融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

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面积为

２９

，

１１１．８７

㎡的房产。长沙人人乐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于长沙岳麓店属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本次交易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变更，依据《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六章《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及《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本次交易及由本次交易所导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变

更董事会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股东大会开会日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更

的公告及相关审核意见，公司将另行公告。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审议该收购事项前就此项事项出具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２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３

、 本次交易收购的房产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评估，评估价值为

１６

，

９１９．４３

万元。

４

、一旦本次交易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将有利于提升长沙人人乐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本公

司迅速在湖南地区立足，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

一、交易概述

１

、收购资产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深圳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与湖南融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融晟公司”）就租赁天骄福邸综合楼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三层的房产事宜签订了

《房产租赁合同》。 （见《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第

１－１－３０３

页）。

本次收购资产为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该房产位

于长沙市岳麓区杜鹃路

９９

号。 房产出售方为湖南融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产收购方为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双方初步商定，上述房产的购房款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２

、董事会审议收购议案表决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公司一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了

《关于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购置湖南长沙市“天骄福邸”综合楼地

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的议案》，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 会议一致同意长沙人人乐购买该房产，并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的购房款。

独立董事对该收购资产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收购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

有利于提升长沙人人乐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本公司迅速在湖南地区立足，对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

本次收购资产不存在关联交易，该项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为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对交易对方无任何利益倾斜行为，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鉴于前述原因我们同意上述购买资产事宜。 ”

长沙岳麓店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交易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变更，

依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六章《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及《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本次交易及由本次交易所导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的变更董事会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股东大会开会日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变更的公告及相关审核意见，公司将另行公告。

一旦交易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被收购的资产将通过正常的商品房交易程序过户，不

存在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介绍：

名称：湖南融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地：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银盆大厦

７０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仲希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６８０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主要股东：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由李仲希、李忠、莫志华、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银盆

岭村民委员会共同出资组建。

２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无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杜鹃路

９９

号的天骄福邸综合楼负一层及

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由融晟公司开发建设。 “天骄福邸”综合楼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备案（备案编号：

２００８１３２

），建筑面积

２９

，

１１１．８７

平方米，

已取得房屋预售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编号：长先导房售许字（

ＸＤ１０

）第

０２５９

号。

本次收购房产不涉及任何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收购资产初步商定的成交金额为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以现金支付，成交后五个工作日内由

长沙人人乐一次性支付全部房款到融晟公司指定账户。

２．

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计划全部使用自有资金。

３．

一旦交易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融晟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将出售房产按协议约

定的标准交付给长沙人人乐，查验后双方签订房屋交接书。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１

、本次资产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收购资产为《人

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所列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湖南地区的长沙岳

麓店。

２

、本次资产收购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高层人士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发展战略需求出发收购该资产。 以收购“天骄福邸”项目为契机，有利于提升长沙人

人乐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本公司迅速在湖南地区立足。

该资产原为本公司租赁物业，资产收购完成后，成为本公司自有物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

续发展。公司将结合“天骄福邸”项目的整体开发情况，对其重新打造。本次收购的资产交付使用

后，预计每月新增利润为

２４

万元以上（概算方法为：原租赁合同约定租金减去折旧后的剩余金

额的税后值）。

七、中介机构意见

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６

号评估报告，其评估结

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名 称 建筑结构 建筑面积（㎡） 评估价值

天骄福邸综合楼负

１

层至

４

层的商业裙楼

钢砼

２９

，

１１１．８７ １６

，

９１９．４３

资产总计

－ － １６

，

９１９．４３

八、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

业有限公司购置湖南长沙市“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的

独立意见》。

３

、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６

号评估报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002177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1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关于

2010

年度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

国邮政

"

）金融设备集中采购项目的《签约通知书》。 根据《签约通知书》的内容，预计中国邮政向公司采购

ATM

取款机、存取款一体机设

备采购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9,990

万元。 具体的

ATM

设备型号、成交数量及各省的分配数量在签署合同时通知。

上一经审计会计年度（

2009

年度）公司与中国邮政实现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118,717.96

元，中国邮政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此次中标金额约占最近一个经审计的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22.07%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的影

响，对公司业务、经营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与中国邮政签订的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合同收入。

根据惯例，公司将与中国邮政各省市分行签订具体采购合同。 最终合同签订金额以公司与中国邮政签署的具体合同金额为准，有

可能与公告金额存在一定的差异。 若分别签订的合同金额达到披露标准，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1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中铁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京沪高速铁路土建工程二标段项目经理部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

1

、中标项目：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土建工程

JTJSZ(10)-117

标金属插板式声（风）屏障采购项目

（

FP-07

包）。

2

、中标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

、中标金额：

202,019,190.00

元（大写：贰亿零贰佰零壹万玖仟壹佰玖拾元），合同具体金额及执

行期限等情况以签订的正式供货合同内容为准。

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关于项目拟

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3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招标人系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京沪高速铁路土建工程管理单位。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有铁路工程及公路工程总承

包特级资质，资产总额

200

亿元以上，年生产经营总额达

350

亿元以上。

2009

年公司与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交易总价为

23373036.00

元。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交货期为截至

2011

年

2

月

5

日，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202,019,190.00

元，约占公司

2009

年度营业收入的

19.75%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但对公司业

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履行不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十日

股票简称：怡亚通 股票代码：

002183

编号：

2011-00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8

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11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一、最终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重庆市投资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重庆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暂定，以审批机关及登记机关登记的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投资方及投资比例：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100%

控股

经营范围：与公司经营范围一致，以审批机关及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8

日


